
司法考试刑法讲义（八）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

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0/2021_2022__E5_8F_B8_E

6_B3_95_E8_80_83_E8_c36_50439.htm 六、非法拘禁罪 1、非

法拘禁罪的特征 （1）主观方面是故意。鉴于非法拘禁是一

种单纯侵犯他人人身自由的犯罪，所以，出于何种目的拘禁

他人在法律上没有特别限定。不过，如果出于绑架人质、拐

卖妇女、儿童、拐骗儿童的目的，则超出了本罪故意的范围

，构成其他侵犯自由的犯罪。为了索取债务而绑架人质的，

根据法律的特别规定，属于非法拘禁罪的故意。过失不能构

成本罪。 （2）客观上有非法强制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

。没有履行法律手续或者经过正当的法律程序的情况下，任

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都是非法的。即使是经法律授权

行使拘留、逮捕的强制措施的公安、司法机关，在履行拘留

、逮捕职权时，如果违反法定程序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也

具有非法性。 2、非法拘禁罪与非罪的界限。 （1）不具有非

法性的拘禁行为，不构成犯罪。公安、司法人员依法采取的

逮捕、拘留措施，公民扭送现行的犯罪人，精神病院医生对

精神病人采取管束措施等，都属于合法行为，不能认定为非

法拘禁行为。公安、司法机关在履行职责时出现一些手续上

的瑕疵的，也不认为具有非法性，不发生非法拘禁的问题。

此外，宾馆、饭店为了避免遭受难以挽回的损失，对于拒绝

或者不能付费的顾客不得以进行滞留行为，属于一种紧急情

况下的自救行性，排除非法性。 （2）情节显著轻微、危害

不大的非法拘禁行为，不认为犯罪。法律上虽然没有对非法

拘禁行为的严重程度作出特别限制，但在实际掌握上，一般



要求拘禁持续一定的时间，如8小时或者12小时以；或者拘禁

时间虽短，但是手段比较恶劣，如使用暴力绑架的手段、偷

盗婴幼儿的方式；或者对被拘禁人有比较严重的殴打、侮辱

情节，或者造成了较为严重的后果等等。如果关押剥夺他人

人身自由时间很短，也没有恶劣的情节和严重后果的，不应

认定为犯罪。 3、非法拘禁与其他侵犯自由犯罪的界限，区

别的要点在于目的和行为方式不同。非法拘禁罪是侵犯自由

类犯罪的基本类型，除为索取债务扣押人质的这种特殊情形

外，对主观目的和侵犯自由的方式均无特别的限定。而其它3

种侵犯自由的犯罪则对主观目的或者行为方式有特别的限定

。拐卖妇女、儿童罪限于以出卖为目的；绑架罪限于为了非

法勒索财物或其他不法要求为目的；拐骗儿童罪则限于拐骗

儿童脱离家庭或者监护人。因此行为人非法拘禁他人且具有

出卖、勒索目的，或者具有使儿童脱离家庭、监护人特征的

，应当按照其他侵犯自由的犯罪定罪处罚。 另外，根据刑法

第238条规定，为索取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按照非法

拘禁罪定罪处罚。对这种行为只按非法拘禁罪处罚不按照绑

架罪处罚，主要考虑行为人索取债务是为了实现自已的权利

，没有非法占取他人财物的目的。这里所说的“债务”，既

包括合法的债务，也包括高利贷、赌债等法律不予保护的债

务。因此，行为人为索取高利贷、赌债等法律不予保护的债

务而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也应当按照非法拘禁罪定罪处

罚。 4、非法拘禁罪结果加重犯与故意伤害罪和故意杀人罪

的界限。 犯非法拘禁罪，致人重伤或者死亡的，是结果加重

犯。常见的结果加重犯情形是，行为人在非法拘禁他人的过

程中，因为拘禁的方法不当，如捆绑过紧或是关押、照顾不



周，过失造成被拘禁人重伤、死亡的结果。这种情况仍然认

定为非法拘禁罪，重伤、死亡结果作为非法拘禁罪的法定加

重结果。但是，犯非法拘禁罪“使用暴力致人伤残、死亡的

“，则应当按照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这是

指行为人在非法拘禁他人的过程中，故意对被拘禁人实施伤

害或者杀害行为并直接导致伤残或者死亡的结果，又构成了

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对这种情况，不定非法拘禁罪

，转定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罪，可以认为是故意伤害罪（重

伤）、故意杀人罪的重行为吸收了非法拘禁罪的轻行为。需

要提醒的是，如果对被拘禁人进行殴打、侮辱没有造成重伤

结果的，仍然属于非法拘禁罪，殴打、侮辱行为作为量刑情

节考虑。 5、非法拘禁罪的关联犯罪 （1）强迫职工劳动罪，

指违反劳动法规，以限制人身自由的方法强迫职工劳动，情

节严重的行为。（刑法第244条）注意在这种场合“限制人身

自由”的，属于强迫劳动罪的方式，不定非法拘禁罪。 （2

）非法搜查罪，指非法对他人身体或住宅进行搜查的行为。

（刑法第245条）非法搜查中对人身自由的轻微侵犯，也不需

认定为非法拘禁罪。 七、绑架罪 绑架罪，是指以勒索财物以

及其他非法利益为目的，使用暴力、胁迫、麻醉等方法劫持

他人作为人质的行为。 1、绑架罪的特征： （1）已满16周岁

的人应当对绑架行为负刑事责任。已满14不满16周岁的人对

绑架行为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如果在实施或者参与绑架犯

罪的活动中，又实施杀害人质行为的，应当对其故意杀人行

为负刑事责任。 （2）主观上是故意，具有劫持人质勒索财

物或其他非法利益的意图。具体包括2方面的目的：一是勒索

财物；二是勒索财物以外的非法利益。以勒索财物为目的而



绑架他人的，即通常所说的“绑票”，是绑架罪最为常见的

一种形式；此外为索取其他非法利益而绑架他人的，如要求

赦免、释放在押犯人而绑架政府官员或者外交官的，也是一

种绑架形式。在绑架外交官的场合，同时还构成一种国际犯

罪。 （3）客观上使用暴力、胁迫或者麻醉的方法劫持人质

，以加害人质相威胁或者以释放人质为条件，向第三人勒索

财物或者其他非法利益的行为。以勒索财物为目的而偷盗不

满1周岁的婴儿和偷盗不满6周岁的幼儿的行为，也视为劫持

行为。绑架人质向“第三人”勒索，是绑架罪的客观特征之

一，也是绑架罪与抢劫罪区别的要点。 2、绑架罪与非罪的

界限。绑架罪是一种极其严重、极其凶恶的犯罪。刑法对绑

架罪规定的法定最低刑为10年有期徒刑，成为刑法中应当受

到最为严厉处罚的犯罪之一。因此，在认定绑架罪时应当注

意，绑架罪通常表现为绑架人质勒索巨额赎金或者重大的非

法要求。如果行为人扣押人质，索取微不足道的财物或其他

不法要求，也没有造成任何后果的，可以认为情节显著轻微

、危害不大，不认为犯罪。 3、绑架罪与其他罪的界限 （1）

绑架罪与非法拘禁罪的区别。根据刑法的规定，为索债而绑

架、扣押人质的，以非法拘禁罪论处。但是在实践中往往会

遇到行为人索取超出债务范围的财物的情况。对此，应当认

定为绑架罪还是非法拘禁罪？应当具体分析，如果行为人认

为索要的超出债务范围不大，可以仍然按照非法拘禁罪认定

处罚。如果行为人认为索要的超出债务范围过大，甚至于名

为索债，实为绑架人质非法索取巨额财产，应当按照绑架罪

定罪处罚。 （2）绑架罪与抢劫罪的界限。二者都实施了暴

力、胁迫等行为，在主观上都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



在客体方面都属于复杂客体。但是，二者之间差别是明显的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犯罪手段不同，绑架罪以绑

架人质为手段，抢劫罪不包括这样的犯罪手段；②强取财物

的时间、地点不同，前者索要的财物是在第三人的控制之下

，罪犯通常要求第三人在指定的时间、地点交付；后者抢劫

的财物通常是在被害人的直接控制之下，罪犯当时直接从被

害人处强取。③侵害对象不同，绑架罪的犯罪对象包括被绑

架人质和人质的亲属及相关人等，表现为双重或多重被害人

，而抢劫罪的犯罪对象不具有这样的特点。④侵害的客体不

同，绑架罪侵害第三人的自决权，而抢劫罪则不一定侵犯第

三人的自决权。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